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结项所需材料

及结项说明（2011年及以后立项的课题）

一、课题结项所需材料

1.结项审批书2份（含原件）
“经费决算表”一栏，需附上加盖财务公章的项目经费开支明细。结项审批书与立项申请书的成果名称、成果形式、成果字数、原计划完成时间、项目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的信息是否一致，如不一致需申请事项变更.结项审批书请用A4纸单面复印。

2.成果简介2份

成果简介结尾处应注明项目批准号、项目名称、最终成果名称、课题组主要成员、是否出版，如出版，应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并由项目负责人签字。

3.最终成果2份

项目结项必须提交项目最终成果。最终成果必须是完成研究工作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同时成果名称、成果形式、成果字数等信息必须与立项申请书一致。最终成果需标注“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资助”字样
4. 申请免于鉴定的项目。（1）不能用申请免于鉴定发表的阶段性成果代替最终成果；（2）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阶段性成果必须在醒目位置标明省社科规划项目批准号，否则不能申请免于鉴定；（3）有采纳证明的成果，在报送给有关领导、部门时必须在醒目位置标明省社科规划项目批准号，否则不能申请免于鉴定。
5、专著形式的结项成果。（1）以专著形式结项的成果上报结项时，必须以书稿形式，不能以正式公开出版的出版物申请结项；（2）验收合格的最终成果方可出版，并在醒目位置标明省社科规划项目批准号。
6、结项鉴定材料装订。结项鉴定材料统一用A4纸张打印或复印，按附件二的目录排序后，制作附件一的A3封面纸装订成册。

附件一：封面格式：(A3纸型)

	项目类型：

项目批准号：         

                 福 建 省 社 科 规 划 项 目 结 项 鉴 定

课题名称：楷体GB2312 三号字 居中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 系 电 话：                  
项目起止时间：                 



附件二：
	目   录

1、 最终成果简介

2、 公开发表的阶段性成果

3、 最终成果

附件：

1、 厅局级以上单位成果采纳证明

2、 加盖单位财务公章的经费开支明细账凭证

3、 其他


7. 将电子版的结项审批书、最终成果及成果简介打包发至科研处83857335@163.com。

二、申请课题成果免于鉴定的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于鉴定：
1.获省部级评奖三等（含相当于三等）以上的奖励的；
2.提出的理论观点、政策建议等被地市级以上党政领导机关完整采纳吸收的；
3.涉及党和国家机密不宜公开，而质量已达到有关部门认可的。
4.重大项目成果在国家级权威刊物（刊物界定参照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评选标准）上发表1篇(含1篇)以上文章，《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摘视同在国家级权威刊物发表文章，或项目成果有省领导肯定性的重要批示；

5.重点项目成果在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以上级别刊物发表2篇（含2篇）以上文章，或项目成果有省直厅级以上单位成果采纳证明；

6.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成果在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以上级别期刊发表1篇以上文章；

7.项目成果主要内容入编省社科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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